
凯爱 股份有限公司 條款和條件 

第一章 總則 

第 1 條（條款的適用） 

1. 根據本條款和章程（以下簡稱“本條款”）的規定，公司應將租賃車輛（以下簡稱“租賃車
輛”）借給借款人，借款人應借用。 本條款中未規定的事項應適用法律法規或一般慣例。  

2. 本公司可以在不違反本條款的目的、法律法規和一般習慣的範圍內回應特殊合同。  

 

第 2 章 預測 

第 2 條（預訂申請） 

1. 租賃車輛時，承租人可以通過同意條款和條件中另行規定的價格表，事先明確說明車輛類
型、用途、借用開始日期和時間、借用地點、租賃期限、歸還地點、駕駛員、兒童座椅等配件
的必要性以及其他借用條件（以下簡稱“借用條件”）來申請預訂。  

2. 當公司收到借款人的預訂申請時，公司原則上應在公司擁有的租賃車輛範圍內接受預訂，
在這種情況下，借款人應支付另行規定的預訂申請費，除非公司另有批准。  

 

第 3 條（預訂的變更） 

1. 借款人打算更改前條第 1 款規定的借款條件時，借款人必須事先徵得我公司的同意。  

 

第 4 條（取消預訂等） 

1. 借款人可以通過另行指定的方式取消預訂（以下簡稱“取消”）。  

2. 如果由於借款人的情況，即使預訂的租賃開始時間 1 小時或以上仍未簽訂租賃合同（以下
簡稱“租賃合同”），則預訂應被取消。  

3. 在前兩款的情況下，借款人應按照規定另行向本公司支付預訂取消費，本公司應在支付取
消費時將收到的預訂申請費退還給借款人。  

4. 如果由於公司的情況導致預訂被取消或未簽訂租賃合同，公司將退還收到的預訂申請費。 



5. 如果由於事故、盜竊、不歸還、召回等原因、自然災害或其他非借款人或公司的原因而未
簽訂租賃合同，則預訂將被取消。 在這種情況下，公司將退還已收到的預訂申請費。  

<取消費用> 

登機前 8 天免費 

7~6 天前 10% 

5~3 天前 20% 

3~1 天前 30% 

當天 50% 

 

第 3 章 借貸 

第 5 條（租賃費） 

1. 租賃費用是指以下總額，公司將在費用表中明確標明各項金額。  

1 基本費用 2 配件 3 豁免費 4 單程費 5 燃料費 6 派遣費 

2. 基本費用以租賃汽車時通知北海道交通局局⻑的費用為基礎。  

3. 儘管有前款規定，但如果根據第 2 條預訂後修改了租金，則應以預訂時適用的價目表為基
礎。  

 

第 6 條（租賃合同的成立） 

1. 借款人應明確說明借款條款和條件，公司應簽訂租賃合同，並明確規定本協定、費用表等
中的貸款條款和條件。在這種情況下，借款人應支付公司另行確定的租金。 但是，如果沒有
可以租賃的車輛，如果承租人或司機符合第 8 條第 1 款或第 2 款的任何一項，或者如果承
租人不同意提供或使用第 3 款或租賃合同所需的借款人其他資訊，則不適用。  

2. 簽訂租賃合同時，借款人應向公司支付第 5 條第 1 款規定的租賃費。  

3. 根據租車基本通知（集語第 138 號，平成 7 年 6 月 13 日）第 2 條第 （6） 款和第 
（7） 項，公司有義務在租賃簿（租賃原始單據）和第 13 條規定的租賃證明上寫明駕駛人的



姓名、地址和駕駛執照號碼，並附上駕駛執照複印件。 以下簡稱駕駛執照）並索取其副本。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借款人是駕駛人，則借款人應出示駕駛執照並提交複印件，如果借款人和
駕駛人不同，駕駛人應出示駕駛執照並提交複印件。  

4. 在簽訂租賃合同時，公司可以要求借用人和司機出示除駕駛執照外可以驗證他們身份的
檔，並可以複印提交的檔，借用人和司機將遵守這一點。  

5. 在簽訂租賃合同時，公司將要求通知手機號碼等，以便在租賃期間聯繫借款人和司機，借
款人和司機將遵守這一點。  

6. 在簽訂租賃合同時，公司可以要求借款人使用信用卡支付或指定其他付款方式。  

 

第 7 條（借款條件的變更） 

1. 租借合同成立后，借款人如欲變更第 6 條第 1 款規定的借款條件，必須事先徵得本公司的
同意。  

2. 如果根據前款規定的借款條件的變更影響了租賃業務，本公司可以不接受變更。  

 

第 8 條（租賃條件） 

1. 如果借款人或司機符合以下任何一項，則無法簽訂租賃合同。  

（1） 如果您沒有駕駛租賃汽車所需的駕駛執照 

（2） 當您受到酒精的影響時 

（3） 當該人因麻醉劑、興奮劑、稀釋劑等而出現中毒癥狀時。 

（4） 攜帶未滿 6 周歲的嬰兒且無兒童座椅時 

（5） 當發現該人是暴力團、暴力團相關組織的成員或相關人員，或屬於其他反社會組織的人
時。 

（6） 當其他汽車租賃企業租賃存在第 22 條規定的行為時 

（7） 當有任何其他違反本條款的行為時。 

2. 儘管有前款規定，但在以下情況下，公司可以拒絕簽訂租賃合同：在這種情況下，公司應



退還已收到的預訂申請費。  

（1） 當沒有可以租賃的車輛時 

（2） 當預訂時指定的司機與簽訂租賃合同時的司機不同時 

（3） 當過去的租金有拖欠支付的事即時 

（4）在在過去租借有第 16 條第各專案記載的行為的時候 

（5） 過去有第 17 條第 6 款或第 22 條第 1 款所列行為時（包括其他租車經營者的租
賃） 

（6） 由於過去的租賃合同或保險合同的違反而導致汽車保險未投保時 

（7） 不滿足另行規定的條件時。 

3. 在前兩款的情況下，應視為由於借款人的方便而取消預訂，借款人應根據第 4 條第 3 款
向公司支付預訂取消費，公司應在借款人支付預訂取消費時將收到的預訂申請費退還給借款
人。  

 

第 9 條（替代租賃汽車） 

1. 如果由於事故、盜竊或其他非本公司原因導致本公司無法借出承租人預訂的車輛類型類別
的租賃車輛，則公司可以要求租賃與預訂不同的車輛類型（以下簡稱“替代租賃汽車”）。  

2. 承租人接受前款規定的申請后，本公司應按照與預訂時相同的租賃條件借出替代租賃汽
車，但車輛類型類別除外。  但是，如果替代租賃車輛的租賃費用高於預訂車輛類別的租賃費
用，則應以預訂車輛類型類別的租賃費用為基礎，如果低於預訂車輛類別的租賃費用，則應適
用替代租賃車輛的租賃費用。  

3. 承租人可以拒絕第 1 款所述的替代租車借用要約並取消預訂。 在這種情況下，公司應退
回收到的預訂申請。  

4. 在前款的情況下，如果無法貸款的原因是由於公司的原因，應按照第 4 條第 4 款中的取
消預訂進行處理，公司應退還收到的預訂申請費。  

5. 在第 3 款的情況下，如果第 1 款所述無法貸款的原因是由於事故、盜竊、不退貨、召
回、自然災害或其他非公司原因，應按照第 4 條第 5 款中的取消預訂進行處理，公司應退還
已收到的預訂申請費。  



 

第 10 條（免責聲明） 

1. 如果由於自然災害或其他不可抗力，公司無法出借租賃汽車或提供替代租賃汽車，公司對
給承租人造成的任何損害概不負責，在這種情況下，公司應將收到的預訂申請費退還給借款
人。  

2. 公司和借款人不得就取消預訂或未簽訂租賃合同向對方提出任何索賠，但第 4 條和第 9 
條規定的情況除外。  

 

第 11 條（租賃合同的成立等） 

租賃合同在借款人向公司支付租賃費用時成立，公司將租賃汽車（包括附件和附件）交付給借
款人在這種情況下，收到的預訂申請費應用於部分租賃費用。  

2. 前款規定的交付應按照第 2 條第 1 款規定的借閱開始日期、借閱時間和地點進行。  

 

第 12 條（租賃車輛的確認） 

1. 公司應借出經過道路運輸車輛法第 48 條規定的定期檢查和維護的租賃車輛。  

2. 租賃汽車時，公司應進行《道路運輸車輛法》第 47-2 條（日常檢查和維護）規定的檢
查，並進行必要的維護。  

3. 承租人或司機應根據另行規定的檢查表檢查車體及配件的外觀，確認租賃車輛無維修缺
陷，並確認租賃車輛符合租賃條件。  

4. 如果根據前款的確認發現租賃車輛存在維修缺陷，公司應立即進行必要的維修。  

 

第 13 條（租賃券的發行、攜帶等） 

1. 公司交付租賃車輛時，公司應向借款人或駕駛人簽發規定的汽車租賃證明書，其中記明瞭
地方交通局陸路運輸課⻑規定的內容。  

2. 承租人或司機在使用租賃汽車時，應攜帶根據前款簽發的租賃證明。  



3. 如果借款人或司機丟失了汽車租賃證，借款人或司機應立即通知公司。  

4. 還車時，承租人或司機應同時將租賃證明歸還本公司。  

 

第 4 章 使用 

第 14 條（借款人的責任） 

承租人或司機應從租賃車輛交付給租賃車輛到歸還給我們（以下簡稱“使用中”）期間，在優秀
管理者的照顧下使用和存放租賃車輛。  

 

第 15 條（日常檢查和維護） 

承租人或司機在使用租賃車輛前，應按雙方道路承運人第四十七條之二的規定對租賃車輛進行
日常檢查和保養。 

 

第 16 條（禁止行為） 

借款人或司機在使用過程中不得進行以下行為。 

（1） 未經公司同意和根據道路運輸法的許可，將租賃汽車用於機動車運輸業務或類似目的。 

（2） 將租賃車輛用於規定目的以外的目的，或允許第 6 條第 3 款租賃證明上所列駕駛員以
外的人駕駛。 

（3） 轉租租賃車輛，允許第三方使用，或將其作為抵押物提供給他人，或任何其他侵犯本公
司權利的行為。 

（4） 偽造或變造租賃汽車的車牌或車輛號碼牌，或改變或翻新租賃車輛的原始狀態。 

（5） 未經本公司同意，將租賃車輛用於各種測試或比賽，或將其用作其他車輛的指數或助推
器。 

（6） 違反法律法規或公共秩序和道德使用租賃汽車。 

（7） 未經公司同意購買租車非人壽保險。 

（8） 將租賃汽車帶出日本 



（9） 除上述各項外，違反租賃合同的行為 

 

第 17 條（非法停車等時的措施） 

1. 承租人或司機在使用過程中違反道路交通法規定非法停放租賃車輛時，承租人或司機應支
付違例停車的罰款，並承擔與違例停車相關的拖車、寄存等各種費用。  

2. 當公司接到警方關於租賃車輛無人看管的違規停車的通知時，公司應聯繫承租人或司機，
迅速移動租賃車輛，並指示司機在租賃期滿時或公司指示處理違規行為的時間出現在處理員警
局，承租人或司機應遵守此規定。  此外，如果租賃車輛被員警移動，公司可以自行決定自行
向員警收取租賃車輛。  

3. 在前款情況下，公司應通過交通違規通知、付款單或收據等方式向借款人或司機確認違規
處理的狀態。如果無法確認，公司可以要求公司簽署公司規定的檔（以下簡稱“接受書”），說
明已實施違規的事實和已實施違規的事實，並說明該人到員警局並承認他或她將作為違規者遵
守法律措施。 借款人或司機應遵守此規定。  

4. 如果公司認為有必要，公司可以向員警和公共安全委員會提交自我證明書和租賃證明等
檔，借款人或司機應同意這一點。  

5. 借款人或司機未在規定期限內支付違約金或其他與違章停車相關的費用，且本公司產生違
章停車費或其他費用（包括但不限於尋找承租人或司機或取車所需的費用），借款人應賠償本
公司發生的所有費用。 此外，如果借款人或司機向公司支付了相當於疏忽違規費的金額，並
且公司因支付罰款或罰金而收到了疏忽違規費的退款，則公司將把收到的相當於疏忽違規費的
金額退還給借款人或司機。  

6. 如果公司收到前款規定的疏忽違約金的支付命令，或者承租人或司機未能在公司指定的日
期前支付前款規定的發票金額，公司應採取向全國租賃汽車協會報告未支付與疏忽違規相關的
費用等措施。  

 

第 5 章返回 

第 18 條（返還） 

1. 承租人或司機應在租賃期限屆滿前在指定的還車地點將租賃車輛歸還給公司。  



2. 借款人或司機違反前款規定時，借款人或司機應賠償給本公司造成的所有損失。  

3. 如承租人因自然災害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無法在租賃期限內歸還租賃車輛，承租人對由此
給本公司造成的任何損害不承擔任何責任。  在這種情況下，借款人或司機應立即聯繫公司並
按照公司的指示進行作。  

 

第 19 條（歸還時確認租車等） 

1. 承租人或司機應將租賃車輛歸還時的狀態，但在公司在場的情況下正常使用時出現的磨損
除外。  

2. 還車時，承租人或司機應確認承租人或乘客在租車內沒有遺留物品並歸還，歸還後遺留物
品，本公司概不負責存放。  

3 如果有未結清的租賃費用等，承租人必須在歸還租車之前完成結清。  

4 除前款規定外，如果在還車時汽油或柴油等燃料未補充（未滿），承租人應支付按價目表計
算的燃料費。  

 

第 20 條（租賃車輛等的歸還時間） 

1. 如果借款人因自然災害或其他不可抗力以外的原因延⻑借款期限，借款人應支付公司規定
的違約金。 

2. 借款人在超過借款期限后未經我公司同意歸還貸款時，借款人應在前款規定的金額的基礎
上支付超出費用雙倍的違約金。  

 

第 21 條（租賃車輛等的歸還地點） 

1. 指定歸還地點發生變更時，借款人或司機應承擔歸還地點變更所需的轉運費用。  

2. 如果承租人或司機未經本公司同意將租賃車輛歸還到指定歸還地點以外的地方，承租人或
司機應支付因更改歸還地點所需的轉運費用的兩倍作為罰金。  

 

第 22 條（不返回時應採取的措施） 



1. 如果租客在借款期限已過後仍未回應公司的歸還請求，或者如果發現租客因下落不明等原
因未歸還財產，公司應採取刑事起訴等法律程式，並應採取向全國租車協會報告不歸還損失等
措施。  

2. 在符合前款規定的情況下，本公司應採取必要措施確認租賃車輛的下落。  

3. 在符合第 1 項的情況下，承租人或司機應根據第 28 條的規定承擔對公司造成的損害的賠
償責任，並應承擔取車和尋找承租人或司機所需的費用。  

 

第 6 章 發生故障、事故或盜竊時應採取的措施 

第 23 條（失敗時的措施） 

1. 承租人在使用過程中如發現租賃車輛有任何異常或故障，承租人應立即停止駕駛，與本公
司聯繫，並按照本公司的指示進行。  

 

第 24 條（理由） 

1. 如果在使用過程中發生涉及租賃汽車的事故，承租人應立即停止駕駛，無論事故大小，都
應採取法律措施，並採取以下措施。  

（1） 立即向公司報告事故情況，並聽從公司的指示。 

（2） 根據前項指示修理租賃車輛時，除經公司批准外，應在公司或公司指定的工廠進行。 

（2） 配合本公司和與本公司簽訂合同的保險公司對事故的調查，並立即提交所需檔。 

（3） 與另一方就事故達成庭外和解或其他協定時，應事先徵得本公司的同意。 

2. 借款人或駕駛人除採取前款規定的措施外，應自行承擔風險處理和解決事故。  

3. 公司應代表借款人或司機提供事故處理建議，並協助解決此類事故。  

 

第 25 條（盜竊） 

如果租賃車輛在使用過程中被盜或其他損壞，承租人應採取以下措施。 

（1） 立即向最近的警察報告 



（2） 立即向公司報告損壞情況，並遵循公司的指示。 

（3） 配合公司和與公司簽訂合同的保險公司對盜竊或其他損害的調查，並立即提交所需檔。 

 

第 26 條（因無法使用而終止租賃合同） 

1. 如果租賃車輛在使用過程中因故障、事故、盜竊或其他原因（以下簡稱“故障等”）而無法使
用，租賃合同應終止。  

2. 在前款情況下，承租人或司機應承擔取車和修理租賃車輛所需的費用，公司不退還已收到
的租賃費用。 但是，如果失敗是由於第 3 款或第 5 款所述的原因造成的，則不適用。  

3. 如果故障是由於租賃前存在的缺陷造成的，承租人將能夠從公司獲得替代租賃車輛。 此
外，關於提供替代租賃汽車的條件，第 9 條 

第 2 款應比照適用。 

4. 如果承租人沒有收到前款規定的替代租賃汽車，公司應全額退還收到的租賃費用，當公司
無法提供替代租賃汽車時，應適用這相同。  

5. 如果由於非借款人、司機或本公司的原因導致故障發生，本公司應從收到的租金中扣除從
租賃到租賃合同終止期間對應的租金后，將剩餘的金額退還給借款人。  

6. 借款人和司機不得提出本條規定以外的任何索賠。  

 

第 7 章 賠償和賠償 

第 27 條（公司的賠償） 

如果本公司在租賃期間對借款人造成損害，本公司應賠償損失，但這不適用於不可歸責於本公
司的原因。  

 

第 28 條（借款人補償和業務補償） 

1 如果借款人在使用過程中對第三方或公司造成損害，借款人應賠償損失，但不適用於不可歸
責於借款人的原因。  



2. 在前款規定的損害賠償中，因事故或盜竊導致本公司無法使用租賃車輛而造成的損害賠
償，應按價目表的規定進行賠償，承租人應支付。  

 

第 29 條（保險） 

當承租人承擔前條第 1 款規定的賠償責任時，以下限額內的保險金將根據公司為租賃汽車訂
立的非人壽保險合同支付。 但是，如果您屬於保險單的豁免範圍，則不會支付此保險金。  

（1） 個人賠償：1 人不限金額（含汽車責任險） 

（2） 客觀賠償 1 事故度 無限（包括汽車責任保險）：免賠額 50,000 日元起 

（3） 車輛賠償 1 事故度 市場價值：免賠額 50,000 日元起 

（4） 人身傷害：每人不限次數 

2. 超過前款規定的賠償限額的損失，由借款人承擔。  

3. 借款人應承擔非人壽保險或賠償制度的豁免。  

4. 如果發生未向警方或本公司營業所報告的事故、租賃后發生第 8 條第 1 款或第 2 項任何
一項的事故，或發生第 16 條第任何一項的事故，或借款人違反本條款的任何其他情況，借款
人可能無法根據非人壽保險和公司的賠償制度獲得損害賠償。  

5. 除前三款外，如果非人壽保險單的免責聲明屬於（在未支付保險索賠的情況下），則第 1 
款規定的保險和賠償不適用，借款人應承擔所有此類損害賠償。  

6. 當本公司支付借款人應承擔的損害賠償時，借款人應立即向本公司償還本公司已支付的金
額。  

7 相當於第 1 款規定的人壽保險合同的保險費的金額包含在租金中。  

 

第 8 章 淘汰 

第 30 條（租賃合同的解除） 

如果承租人或司機在租賃期間違反本條款，或符合第 8 條第 1 款的任何一項，公司可以在沒
有任何通知或要求的情況下取消租賃合同，並立即要求歸還租賃車輛。  在這種情況下，公司
不會將收到的租金退還給借款人。  



 

第 31 條（同意的終止） 

即使在租賃期間，借款人也可以在公司同意的情況下解除租賃合同。 在這種情況下，公司應
將扣除租賃期間的租金后的餘額退還給借款人，並從收到的租金中退還給借款人。  

2. 借款人解除前款規定的合同時，應向我公司支付以下違約金。  

< 取消費 > =（與合同借閱期限對應的基本費用）-（與租借至歸還期間對應的基本費用）x 
50% 

 

第 9 章 雜項 

第 32 條（個人資訊的使用和同意） 

借款人同意公司可以將借款人或司機的個人資訊用於以下目的。 

（1） 如果承租人或駕駛人符合第 17 條第 6 款或第 22 條第 1 款的任何一項，則應在全
國汽車租賃協會登記該事實和包括借用人或駕駛人的姓名和地址在內的資訊，期限不超過 7 
年，該資訊應由全國汽車租賃協會、會員縣汽車租賃協會及其會員企業使用。 

（2） 通過發送廣告印刷品、發送電子郵件等方式，通知借款人或司機有關本公司經營的汽
車、保險、手機、其他產品和服務，或舉辦各種活動等。 

（3） 以產品開發等為目的對借款人或司機進行問卷調查，或考慮提高客戶滿意度的措施。 

 

第 33 條（抵銷） 

當公司根據本條款和條件對借款人產生財務義務時，公司可以隨時抵消借款人對公司所負的財
務義務。 

 

第 34 條（消費稅） 

借款人應向公司支付根據本條款對交易徵收的消費稅。 

 



第 35 條（滯納金） 

如果借款人和公司未能履行本條款和條件下的財務義務，借款人和公司應按年利率 14.6% 向
另一方支付滯納金。 

 

第 36 條（具體規定） 

本公司可以單獨制定本條款的詳細規則。 

2. 當公司單獨制定詳細規則時，公司應將其張貼在公司的營業所，並在公司的網站和價目表
上進行說明，如果更改，則同上。  

 

第 37 條（管轄法院） 

如果根據本協議發生爭議，則以對公司總部所在地有管轄權的法院為管轄法院。 

 

附則 本條款將於 21 年 3 月 1 日生效 

修訂：令和 7 年 3 月 1 日 


